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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司马迁，字子长，所撰写的《史记》乃是中国史书的里程碑，后代的撰史者

也大多依此而作，为此司马迁的思想研究乃是重中之重。司马迁将己身撰《史记》

与孔子著《春秋》并提，同时在《史记》当中多处以儒家的标准衡量当中的人物，

且又频引五经。这正说明司马迁有着崇儒尊孔的倾向，而值得注意的是，《史记》

当中的法家评价以负面居多，为此本文对此探讨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儒学思想，

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法家评价与司马迁的儒家立场的关系。 

笔者将以“司马迁的儒学与法治思想”作为本文的论文主题，本文主要探讨

的议题，可如下归类：第二章、此章为司马迁背景思想的主要探索，司马迁的一生

大约可以略分为五个时期，即“壮年游历——奉命出使——封禅从游——负薪塞河

——李陵之祸”，这五个时期对于司马迁后来撰史有着极大的影响。司马迁开始撰

史正是始于第一个阶段，同时也令司马迁后来敏于观察，善于叙事，这对司马迁后

来撰史有着极大的裨益，其后的阶段，尤其是李陵之祸促使司马迁的撰史心态逐渐

从继承先祖荣耀与父亲的遗言转而成为自觉地发愤著书，这正是本章探讨的主要议

题。 

第三章、此章为司马迁儒学思想的探究，笔者主要是从《史记》中的〈礼书〉

探究司马迁的当中的儒学思想，同时延伸至《史记》体例中司马迁流露出的崇儒尊

孔的思想倾向。第四章、此章题目设定为“司马迁的法治思想”，主要是对论析

《史记》当中法家人物的事迹与评价，证明司马迁对于法治并未抱持着反对的立场，

并进而探讨司马迁对于礼治与法治两者之间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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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人的期望，却时时不敢忘记这些人的叮咛——“撰写论文的过程，即得反复

思考，尤忌一头进去而不能自拔，待回转时，时间所剩无几，有心无力，终究一无

所成”、“人生路漫长，尤忌仓促做下决定，来日悔之不及”这些都是笔者在大学

生涯中体会到最深刻的言语，也是笔者人生中的刻痕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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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理解是笔者熬过这段艰辛过程的主要动力，双亲在大学生涯中的叮咛尤历历

在目。父母曾言：“学业乃是次要，重要的是你能够开心地渡过人生。”笔者当时

并未真切理解这段话的涵义，却在后来的日子当中逐渐体悟，犹如红酒发酵，不断

地在心中酝酿膨胀，也成为了笔者心中的磐石。心中的感动是无以复加的，仅能在

此向众人说：“没有你们，也就没有今日的我。” 感恩，感念，感谢，感激都不

足以形容我的心情，言语不能表述，若非山无陵，天地合，终生不敢擅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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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司马迁（1982）在早年就有崇儒尊孔的思想倾向，为此在游历当中就对孔子

故乡有着“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1947）的感想，这与其父亲司马谈有着甚大

关联。司马谈在司马迁幼时就寄予极大的期望，为此甚至令他习诵古文，同时又赞

同或默许司马迁出外游历，增广见闻。事实上，司马迁也确实在这些环境经历当中

培养出了对于历史的独特观念，乃至于与其父亲相左。后人固然无法确实得知司马

迁的儒学思想是司马谈刻意而为，抑或是出乎司马谈所料，但司马谈对于司马迁的

影响确是无可置疑的。 

 司马迁后来在父亲的嘱托之下成为了史官，殊不知造化弄人，司马迁在这之

后遭遇李陵之祸，差点就为此丧命。司马迁也从此时对于撰史一事有着极大不同的

观念，将其视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与功绩。司马迁不但重新调整《史记》的断限，同

时也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几乎是全然放弃，如荐贤一事就以为身残而不能为之，

全神贯注地撰写《史记》，同时也夹杂着自身的情感在其中。 

 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与《史记》中法家人物的负面评价常被联系起来，同时

推而广之成为司马迁反对法家学说的立场。然而，司马迁在〈乐书〉当中却肯定刑

法的作用，同时对于秦朝以法治国的政策也是赞同，并且对于法家人物的负面评价

多是针对其人而言。这些都为笔者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并同时启发笔者进一步思考

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的儒家思想，进而对司马迁思想中的礼治与法治相互之间

的关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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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研究动机 

 司马迁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崇高，无论后人如何否定或将他与班固等人相比，

司马迁确实是中国史上第一位，恐怕也是最后一位能够娴熟驾驭历史，同时有着超

越时代局限的眼光的撰史者。笔者为此对于司马迁的个人思想产生疑问，究竟是什

么背景才能孕育出一个如他这般才华横溢的人，所写之文同时夹杂着理性与感性在

其中？司马迁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大一统时代，也是汉代鼎盛的时代，司马迁对于当

时的社会现象与变化的见解正是笔者最为感到好奇。与此同时，《史记》中的法家

似乎都有着悲剧命运的笼罩，纷纷落得家破人亡，身死极刑的下场。 

 由此衍生，笔者对于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体现的儒学思想与法家人物评价

负面居多是否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候，司马迁自身的遭遇与当时汉武帝时代由盛

而衰又对于司马迁的思想有着如何的影响。凡此种种对于司马迁在看待法治时产生

了如何的影响，同时儒家礼治的思想又在这当中起着什么作用，笔者正是基于以上

几点而展开本文的研究探讨。 

 

第二节、当前研究情况 

 当前《史记》的研究领域已经是成果累累，其中包含许多著作或者专书，而

针对司马迁个人思想的研究亦是如此，如张大可等人所著的《史记研究集成》、李

长之著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聂石樵著的《司马迁论稿》、周虎林著的《司

马迁与其史学》等，这些著作当中皆有发人深思之处，其中李长之所著的《司马迁

之人格与风格》论列分析司马迁的思想背景对于笔者有着极大的启发，而论及司马

迁与荀学的部分虽然简短，但其中可观之处甚多。张大可等人所著的《史记研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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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于笔者勾勒出论文研究范围有着极大的帮助，省却了笔者查找资料的功夫，

尤其是在笔者论文题目未定之时，此套书让笔者对当前的《史记》研究有了一个基

本的认知，而不至于盲者摸象。 

 另外，部分学者所发表的作品，尤以论文为主对于笔者的论文撰写提供了诸

多参考及思考作用，如蒋意元的〈从师事董仲舒到《孔子世家》等看司马迁独特的

学术思想——对“司马迁儒家思想观”的几点微词〉（《安徽文学》2008 年第 7

期）、钱穆的〈论春秋时代之道德精神（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一册）

与〈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三册）、余英时的

〈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历史与思想》）。这些论文皆是本文引用的论文，

另尚有大量提供了论文内容撰写的方向与思路未能尽录，但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笔

者进行探讨司马迁的儒家与法治思想。 

 

第三节、研究方法 

 司马迁的思想根本——儒学对于《史记》的撰写无疑是有着其重要性，而笔

者正欲以此探讨司马迁心目中的儒学思想，故而先由司马迁的思想背景切入，从史

官的职责与使命、壮年游历的影响、司马迁的个人际遇、父亲司马谈对他的影响层

层推进，藉此对司马迁的思想做出分析总结。此四点乃是对司马迁有着最大影响的

因素，故分而论之是有着必要性的，其中首要探讨司马迁作为史官的职责与使命，

这也是攸关并左右司马迁一生的要素，因为司马迁一生最重要的时期正是担任史官

的时候。壮年游历的影响是确凿无疑地，否则司马迁是无法上述五帝事迹，同时司

马迁史学观的初步形成相信也是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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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的个人际遇主要是针对李陵之祸而论，这次变故对于司马迁后来撰史

的心态有着极大的冲击，对某些历史人物，如屈原、伍子胥、李广等怀抱着极深的

同情，同时在这些人物事迹的书写中熔铸了自身的际遇情感在其中。最后，司马谈

对司马迁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前两点都与此点有着连带关系，司马迁后来会

当上史官并且致力于撰史，都与司马谈的嘱托有关。 

 笔者由此四点推进探讨司马迁的儒家思想，尝试从《史记》中频频提起的礼

乐探讨其中的儒家思想，同时也以《史记》体例略论司马迁崇儒的倾向，最后才探

讨司马迁对于法家与法治的见解，并论及礼治。后人凡是论及汉代思想，多以“外

儒内法”涵盖其思想，而将此扩展到汉代所有阶层的人，笔者正是由此对于汉代人

物看待法家学说的角度颇有兴趣，进而选择探讨司马迁对于法家与法治的见解 

 

第四节、主要研究资料与书目 

 有关本文“司马迁的儒家与法治思想”的议题探讨，以下列出的资料皆是对

笔者有所帮助的资料：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背景、思想、史载记述、相关作品

等的有班固撰的《汉书》、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周虎林的《司马迁与其史

学》、聂石樵著的《司马迁论稿》、李长之所著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张大

可著的《司马迁评传》、张大可与梁建邦所著的《史记论赞与世情研究》。 

 另外，有关各代对于《史记》的看法、评点的则有刘勰著的《文心雕龙义

证》、刘知几著的《史通通释》、赵翼撰的《陔馀丛考》、赵翼撰的《廿二史札

记》、吴见思与李景星著的《史记论文·史记评议》、顾炎武的《日知录集释》、

韩兆奇编著的《史记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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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司马迁的思想背景 

 司马迁的思想与其背景有着甚大关联，无论是其家世与经历都是其中的关键

因素。司马迁家世渊源，其撰史的原因也与此有关，同时父亲的嘱咐、后来的游历、

李陵之祸皆是其中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对于司马迁的思想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

为此在探讨司马迁的思想之前必须先厘清司马迁思想的形成背景。 

 

第一节、 史官的职责与使命 

 史官的诞生按照目前可考的资料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期，当时的史官多是兼

备负责祭祀占卜的巫，西周以后，史官逐渐从巫、祝分离（葛兆光，2000：29、

38）。1司马迁（1982）在〈太史公自序〉开篇就提到司马氏的由来，原文兹列如

下：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

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

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3285） 

按照上文，司马氏的祖先重、黎在五帝时代是司天地之官，迄至周代则成为史官。

这段话当中显然说明了早期史官一职并未独立，而是与天官等学夹杂，直至后来才

逐渐分化。司马迁（1982）后来会当上史官固然与其父亲有甚大关联，但与其家

世渊源也是有着关系，或者说若非“司马氏世典周史”（3285），司马谈就不可

能以著史为己责，乃至临终前仍然叮嘱司马迁勿忘先祖之职。 

                                                           
1
 葛兆光以为古时候，尤其是殷商时期，巫的职责是双重的，兼具将人的愿望和人的行为记载下来，

映证神的旨意并传之后世，这就是“史”的职责，巫史的意义就是在沟通天地人神之间，后来随着

职业的分工，史、巫、祝的等所拥有的知识与思想逐渐分化。参考自葛兆光（2000），《中国思想

史》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页 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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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及司马谈向唐都学天官，杨何受《易》，黄子

习道论，设使司马谈所学是为了日后能够重振史官的荣耀，则可推知迄至汉代，史

官仍然掌管天官历法一事，又且司马迁（1982）有言“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3293）。正如钱穆（2000）所言，司马谈并研究《易经》与道家言，因这两派

学说在当时都和研究天文发生了连带的关系（6）。司马迁也在《报任少卿书》提

及“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班固，1962：2732）

又如刘知几（2009）在《史通·史官》中所言“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

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284）。 

 汉代史官已经独立成一职，负责文事、记史、天象、历法等职，地位也正如

司马迁所言，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班固，1962：

2732）。汉代卜祝地位低贱，而司马迁以之相比，则显然史官地位并不如殷周时

代，盖殷周时代的人多言上帝与天命，而汉代的人虽言天命，却不再尽信之。〈日

者列传〉中就载了段司马季主、宋忠、贾谊三人的对话，其中就提到“夫卜筮者，

世俗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

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此吾之所耻，故谓

之卑汙也”（司马迁，1982：3216-3217）。这段话中对于卜祝是极尽贬斥，而史

官与巫、卜、祝原本就是同源，故汉代史官地位卑贱实属常理。 

 史官一职至周代时负责记录的范围逐渐变广，遂分为太史、小史、内史、外

史、左史、右史。按刘知几（2009）所言“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

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281），另外又有

“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杜预，1975：39）的分类。史官的职责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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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如上所述，然而欲成良史之材却需有实录精神。班固（1962）就提到“然自

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738）。这些言语几乎就是

对于一个史官最为崇高的赞颂，尤其是其中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班固，1962：2738）成为了后人衡量史官的标准之一，如刘知几所著《史通》

中就有〈直笔〉一篇专门论及此点。 

 实录精神并非源自于司马迁，早在周代就有着史官实践履行。《史记》就载

到周成王与其弟叔虞嬉戏，削桐叶为珪，假意敕封叔虞，史官史佚却奏请择日敕封

叔虞，周成王对之以戏言，史佚却直言：“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

歌之”（司马迁，1982：1635），最终周成王被迫正式敕封叔虞于唐。此外，晋

国史官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杨伯峻，1990：662），而孔子赞其为“古之良

史也，书法不隐”（杨伯峻，1990：663），又且齐国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

（杨伯峻，1990：2055）而兄弟二人皆死。这些精神是史官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司马迁同样也实践在《史记》的撰写当中，达成“不虚美，不隐恶”（班固，

1962：2738）。 

 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从未流俗地附和时人对人物事迹的评价。司马迁

（1982）在评论苏秦时就以“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

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2277）的缘由说明世人对于苏秦多

是过损，又或“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2277）。无论何者，足见当时的

苏秦已经被人穿凿附会，难以窥见原本的精神面貌，故司马迁才会特意撰写〈苏秦

列传〉还原其事迹。司马迁（1982）撰写李斯时，同样也是抱持相同的精神，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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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2563）。若非司马迁

刻意追求实录精神，欲效仿先秦史官，这些论见是不可能出现在《史记》当中。 

 司马迁撰写刘邦的事迹时，也不讳言刘邦年少不事生产，迄至后来因贪生怕

死而抛弃其子，而吕后对刘氏子孙的残忍。然而，司马迁并不止于此，对于刘邦最

终能够一统天下，仍然客观地承认，并不以其短而否定其功，正如同撰写〈商君列

传〉一样。司马迁（1982）在正文中对吕后的描绘极尽渲染其对刘氏子孙的杀戮

残忍，然而在末端却又认为“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412），

这些手法是比较常见于《史记》当中的。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从未吝于对人物事

迹褒贬，如对李斯就两者参半，或对曹参极尽褒扬，意图做到功过不相掩，而这正

是“不虚美，不隐恶” （班固，1962：2738）的写照。 

 《史记》当中并无极尽贬斥的情况出现，因为司马迁（1982）撰史是为了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3319），为“忠信行

道，以奉主上……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3319）的人物立传。

刘知几（2009）也提及“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

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

也；后来经始者，贵乎儁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

相须而成，其归一揆。”(301)。司马迁（1982）兼具两者，不仅“

匮之书”（3296）博览群书，裁剪其文，被后人称为实录，同时自言“余所谓述

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3299-3300），实际上却不是如此，《史记》

五体虽然各有所本，但亦是司马迁所创，同时司马迁论次人物事迹也是夹杂着自身

的情感、见解在其中，当可称为“儁识通才”(刘知几，200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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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谈在临终前嘱咐司马迁（1982）勿忘使命，惟恐“余先周室之太史

也……绝于予乎……废天下之史文”（3295）。这些也正是司马谈意图恢复的史

官职责与使命，而司马迁正是继承其先祖与父亲的志愿着手撰写《史记》，这实在

是古代学术传沿的一大特色（周虎林，1987：18）。2司马迁（1982）一直以父亲

遗言中的“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3295）叮嘱己身，故后来遭到腐刑仍然

忍辱偷生继续撰写《史记》。司马迁（1982）也意图效仿先人，如孔子就在“王

道缺，礼乐衰”（3295）时著《春秋》，更遑论当时海内一统，且“自获麟以来

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3295），对于世典周史的司马氏更是攸

关使命的首要之事。司马迁也因此才会在壮年时就四处游历，姑且不论这次游历是

否是司马谈的安排，至少司马谈对于这次的游历是允应默许的。 

 

第二节、司马迁游历之影响 

 司马迁壮年四处游历，对后来撰写《史记》有着显著的影响与帮助。〈太史

公自序〉中提到司马迁（1982）游历的过程，原文兹列如下：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

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

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还报命。（3293） 

                                                           
2
 周虎林举证“崔杼弑其君”的事迹当中，其兄直书而被杀，其弟继之再被杀，其弟又书方乃幸免，

可见齐国太史是兄弟相继的，而晋国董狐也是历代相传的史官家族。降及汉代，司马谈是史官，而

司马迁也复世袭其职为史官，故史官世守乃是古代学术传沿的一个特色。参考自周虎林（1987），

《司马迁与其史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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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文，司马迁一生重要的出游大约可分为两次，首次是二十岁时的壮年游历，

其次是出任郎中时奉命出使的游历。《史记》当中多处能够窥见游历过程对司马迁

撰史的助益，如《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末端就提到司马迁个人对五帝存在的

看法。司马迁提到自身游历时，曾经过流传是黄帝、尧、舜存在过的地方，如空桐、

江淮、涿鹿等地，这些地方的风俗教化迥异，但却都不离古文。司马迁由此推论出

儒者不传的《五帝德》和《帝系姓》乃是有所依据，而非凭空捏造，这些推论固然

得益于司马迁（1982）所言的“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46），却也是受益于游历过程中所见所闻坚定了司马迁对这些记载的信心。 

 除此之外，司马迁对于舜、禹的描绘是极其深刻，这固然是得益于典籍中多

载尧帝以后的事迹，司马迁本人的感受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司马迁（1928）在

游历当中曾经到舜、禹两人的墓穴，由此提到“舜年二十以孝闻……葬于江南九疑”

（44），“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89）。司马迁

（1982）对于舜、禹二人的事迹载入极多，且其中多有重复之处，如尧任命舜的

事迹就载入了“于是帝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以观天命”（24）和“尧立七十

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於天”（30），这些正是司马迁

对舜、禹二人有着极深情感的证明。 

 司马迁能够确凿无疑地载入五帝事迹在《史记》当中，舜、禹二人的事迹与

遗迹对于司马迁想必是有着极大的鼓舞。司马迁探禹穴也是其中的关键，因这其中

就有段历史——“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卧，梦见绣衣男子自称玄夷仓水使

者，却倚覆釜之山，东顾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齐于黄帝之岳，岩之下，三

月季庚，登山发石。’”（3294）。这段记载对于司马迁后来载入黄帝事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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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为首有着极大的作用，加之司马迁亲自到禹穴探寻，对此段记载更是确信无疑。

此外，司马迁（1982）也为此对于禹的后代，越国“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

兵中国，以尊周室”（1756）难能可贵，如同当年禹“渐九川，定九州”（1756），

认为越国“盖有禹之遗烈焉”（1756）。 

 司马迁后来去了长沙，屈原与贾谊的作品在游历前应当是拜读过，为此他对

于屈原与贾谊有着极深的情怀。迨至后来“观屈原所自沈渊”（2503），司马迁

（1982）更是垂泪欲涕，遥想其人风采，恨不能生于同时。司马迁又将贾谊这相

隔数百年的人合在一传，只为两者同是才华横溢，怀抱着拳拳之忠，而不能以此报

国，或被诬陷流放，或被弃之不用。这些遭遇与司马迁后来的遭遇是如此相似，为

此司马迁后来结合此次游历的体验，方能写出悸动人心的〈屈原贾生列传〉，并列

出〈怀沙赋〉、〈吊屈原赋〉、〈鵩鸟赋〉这些自伤身世的作品。司马迁对于这些

作品有着共鸣，能够体会其中的情感，想必认为这些作品正是屈原与贾谊的心情写

照而列出，而不仅是为了其文采或个人偏好。 

 司马迁壮年游历当中有着最深远的影响当属春秋战国各国的地方，如齐国、

鲁国、魏国、楚国等地，因司马迁对此提出了许多包含游历体验的个人看法。司马

迁（1982）“讲业齐、鲁之都” (3293)体验了齐鲁的风俗，故此才会有“吾适

齐……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1513）和“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

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1947）的体验与想法。这些体验深

化司马迁对儒家的看法之外，同时也开阔了司马迁的眼界。司马迁对于齐鲁的看法

也有了极深的体验，乃至发出“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1513）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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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列传〉有着一段提到“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

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司马迁，1982：

3217）又且提到“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司马迁，1982：

3217）。这些记叙结合前句所言，显然都是司马迁游历所得，其未必亲见却能从

当时的齐鲁遗风中体验到孔子时代和汉初时的儒生生活，而不是泛泛之言。司马迁

后来对于儒家有着极深的情感，尤其是孔子，恐怕正是这次游历所得，故后来在

《史记》中对于儒家着墨极多。 

 司马迁（1982）对于战国四公子的见解也得益于游历体验，如游历薛地后，

评价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2363），因为发现“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

弟，与邹、鲁殊”（2363），而原因正是当年孟尝君广招天下侠士所致。司马迁

（1982）评价信陵君时又提出“不耻下交”（2385）与“名冠诸侯，不虚耳”

（2385），这也正是他求证了信陵君求见侯嬴的地方——夷门后，坚定了对于记

载当中事迹的信心，尤其是信陵君与侯嬴二人的事迹。司马迁（1982）经过楚地

时，又得见春申君故城，确认其宫室盛大，故记叙其事时才有“赵平原君使人于春

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瑇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

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2395）这

段事迹。后人固然无法推知司马迁是否以此判断载入这些历史，但这些所见所闻肯

定起着关键的作用。 

 彭城则是现在惯称的徐州，丰沛在其北，邳县在其东，汉初的要人大半长于

此（李长之，2007：73），刘邦、萧何、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等人都是生

于斯，长于斯。司马迁（1982）也为此对于刘邦等人发迹之前的事迹能够得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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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

（2673）的疑问。彭城同时也是当年刘邦与项羽大战的地方，且秦始皇也巡狩过

此地，正是具有秦、楚、汉三代历史背景的地方，司马迁又焉能不游历此地？彭城

对于司马迁的震撼是确实存在的，譬如刘邦诈言贺钱一万，其实不名一文。另外，

刘邦封赏萧何的原因正是当年服役时，萧何出五钱，而他人出三钱。这些事迹若非

亲到该地求证，岂能轻易载入史书当中，故彭城一游对司马迁后来撰史有着极大的

助益。司马迁后来奉使出游到巴、蜀、昆明等地，正如李长之（2007）所言，除

了国家方面不言外，在文学上乃是〈西南夷列传〉那篇很有韵致的地理文之产生，

后人柳宗元的作品也多有模拟之处（78）。 

 司马迁在游历当中对于书籍与他人所言也抱着存疑与客观的态度，而为了证

明事迹的真实性，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

之纪”（萧统，1986：1865），如五帝的事迹，又如〈周本纪〉中提到的“周伐

纣，居洛邑”（170）。司马迁（1982）结合游历体验，提出了五帝事迹应当属实，

又提出“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

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毕’，

毕在镐东南杜中”（170）的看法，同时对于后人以为魏国灭亡的原因是弃置信陵

君乃是大谬。 

 司马迁（1982）游历江南时也“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

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

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3225）。这些见闻对后来司马

迁采信史料想必是有着一定的佐助，不再轻言鬼神之事，及有“至禹本纪、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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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3179）之说。这些体验对于司马迁的撰史心态有着

深远的影响，促使司马迁不会把眼光局限在考证文句对错，而是与自身体验合而观

之。 

 《史记》当中夹杂了许多司马迁（1982）自身的见解，这固然与司马迁撰史

的目标与孔子有别，不再是微言大义，更多是“成一家之言”（班固，1962：

2735），寄寓自身的情感在当中，却也拜游历的体验所致，司马迁才能提出这些

见解。后人为此才会有“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

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瞭然……盖

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

所能几也。”（顾炎武，2006：1428）的感叹，可见司马迁被后人称为良史实非

虚言，而这当中与司马迁的个人际遇也有着一定的关联。 

 

第三节、司马迁的个人际遇 

 游历为司马迁后来撰史积累了体验，同时开拓了司马迁的眼界，司马迁的撰

史笔法或许正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而后来发生的李陵之祸却促使司马迁撰史心

态上的转变。李陵之祸有着两种说法，一者源于《史记》，一者源于《汉书》，前

者以为司马迁惨遭腐刑的原因是李陵战败投降后，从匈奴传来单于将女儿嫁给李陵

的消息，后者则是李陵战败投降于匈奴，而后误传李陵为匈奴练兵，故全族遭到夷

灭，而司马迁也因此前为李陵辩解而惨遭腐刑。无论前者或者后者，司马迁因李陵

惨遭腐刑是确凿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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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在撰写的多个篇章有着对历史人物悲情的共鸣，如屈原、贾谊、韩非

子、李广、汲黯、郑庄等，这些人物的事迹评价当中都夹杂着司马迁的个人情怀。

司马迁（1982）撰写屈原与贾谊的事迹时，文中的“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故

忧愁幽思而作〈离骚〉”（2482）、“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2485）、“楚有宋玉、唐勒、景

差之徒者……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2491）、“贾生既辞往行，

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2492）无不彰显怀才不遇

的悲情。这些悲情与司马迁的境遇有着相似之处，三者都是以忠事君，最终却都是

祸殃己身，或不得出仕，或不得重用，或惨遭极刑。 

 除此之外，司马迁描绘屈原与贾谊的事迹极为传神，这或许是拜后来的李陵

之祸所致，司马迁极其能体会生死徘徊间的挣扎与痛苦。司马迁在文中提到屈原被

流放之后，披发散行在江边，容色憔悴，形如枯槁，这等容貌形态上的描绘让人也

感到悲情的渲染。渔夫见而问屈原到此的缘故，屈原却对以“举世混浊而我独清，

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方”（2486），此句由外在氛围的描绘转而承接下句

的心境写照，令人对屈原的冤屈感到不平，为楚王的昏庸感到愤怒。渔夫却以圣人

当是不滞于物，与时并进，而屈原也应当随波追流。屈原以不能以洁净之身蒙受污

垢，宁愿葬身鱼腹，而不愿玷污己身。文辞当中可见屈原心中的挣扎与无奈，为此

才会再三徘徊江边。 

 贾谊与屈原合传亦可见司马迁对于两人的不得志与无奈有着极深的体会，方

能以此将二人合在一传，以为二人皆有互通之处。若是通篇读完〈屈原贾生列传〉

就会发现两人的生平际遇确是有着相似之处，贾谊早年也是意气风发，颇为受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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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后来的际遇却急转直下，为此颓废伤怀，乃至于后来去了长沙，仅闻当地卑湿

就自度将死，后见鵩鸟却也是如此，可见贾谊心境之沉重。贾谊后来再受重用，却

也不再如从前般受宠，故上谏而不得闻，后来其弟子梁怀王又意外逝世，贾谊为此

终日伤怀自悲，郁郁而终。贾谊一生起伏终不由己愿，只能做到随波逐流，适彼去

此，飘忽不定，司马迁将二人合传的原因大约正是在于此，以此托意，寄寓己身的

无奈与身世，最终只能发愤著史。 

 韩非子则是因谗言而卒死于牢中，终不得任用，他在韩国无法舒展才华，在

秦亦复如此，乃至客死异乡。司马迁对此恐怕有着极大的感触，以为人生际遇莫过

于此，故而才会在《报任少卿书》举韩非作例，以示命运不由己的无奈。司马迁

（1982）在《史记》中也载入了韩非子的《说难》，并称“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

不能自脱耳”（2155），以示己身的伤怀。〈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亦是如此，

文中的“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馀年，家无馀财，终不言家产事……广讷口少言”

（司马迁，1982：2872），又言“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司

马迁，1982：2876）无不是言明李广的冤屈之处。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人物有着

共鸣，起因正是李陵之祸。司马迁后来之所以惨遭腐刑，原因正是为李陵辩护，司

马迁事后恐怕对于《说难》的内容有着极深的体会，乃至于《史记》中有着专写辩

捷之人的〈滑稽列传〉。 

 司马迁撰写李广事迹的时候，也怀抱着极深沉的情感在其中，这当中固然与

司马迁被施腐刑与李广的子孙有关，但李广的事迹恐怕对司马迁有着极大的触动。

李广在列传中的形象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生不逢时的大丈夫，列传当中尽载李广形

象正面的事迹，如与匈奴数战都能转劣为优，又待人至诚，故死后人人为之垂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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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生清廉，两袖清风。司马迁在此中就已经将儒家的仁、智、勇三者集于李广一

身，足见司马迁对于李广的推崇。司马迁此举不独是悲悯其志，亦且对于李广一生

际遇坎坷，颠沛流离，有才而不能一展抱负，最终也无法自保而反顾自身亦是相似，

故而才能写出情文并茂的列传事迹。 

司马迁撰写列传时，对于人物际遇的变迁也多有描绘，如苏秦、汲黯、郑庄、

主父偃等人，常自载入他们在不得志或势败之后的事迹。司马迁就载入了苏秦成为

六国之相前遭亲人取笑，苏秦为此发愤读书而有所成就，嫂子也对他前倨后恭。这

些事迹都与司马迁（1982）的平生际遇有着相似之处，司马迁同样也是惨遭腐刑

之后发愤著书，否则不会有“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2183）

的感叹。另外，司马迁（1982）评及汲黯与郑庄，又悲其“有势则宾客十倍，无

势则否”（3113），而“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

悲夫”（2963）。 

这些评价正是司马迁的心情写照，因为司马迁正是“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

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班固，1962：2730）。司马迁大约正是自此对

于贫富贵贱的变化有着极其敏感的心，故而对于这类人物特别关注，同时也抱以极

深的同情，故而才会有“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

（班固，1962：2730）的感叹。司马迁（1982）的撰史心态也由早期的懵然不觉

发展成为自觉性地撰史，这与司马谈临终的遗言固然不无关系，但李陵之祸正是促

使司马迁反思自身作史的动机，故而才会“退而深惟”（3300），决定“述往事，

思来者”（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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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司马谈的影响 

 司马谈并无流传后世的著述，但《史记》当中定有部分是司马谈撰写无疑，

虽则目前已经难以考证，但〈论六家要旨〉中却定是司马谈的文章。〈论六家要旨〉

中司马谈表露出了自身对道家思想的推崇，后人也多依此推论司马迁受道家影响。 

无可否认，司马谈的道家思想对司马迁有着一定的影响，书中也多引老子之言，如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司马迁：

1982：3131）与“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1982：3253）。然而，这些引文

未必全然是司马迁所赞同的，如后句所引正是司马迁所否定的，司马迁的根本思想

仍然是属于儒家，而不是道家。 

 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限于思想方面，司马迁的壮年游历

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次旅行，无疑是他父亲的鼓励——至少是赞许的（李长之，

2007：36）。按照李长之（2007）的推想，司马迁之“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

之遗风，乡射邹、峄”，也应该是他父亲的设计（37）。正如上文所述，司马迁

史学观的形成也大多基于此，总是怀抱着存疑与客观地态度筛选史料事迹。司马迁

能够写出名传后世的作品皆有赖于司马谈的对于此次游历的安排，又或赞许、默许。

司马迁在游历当中不独学会判断辨明事迹、记述、人言的真假，同样也在游历中对

于培养了文学的眼光与修养，故而后人称“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

1987：477），又言其作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1983：581），

这些对于史官而言是极为难得的品格，尤可见司马谈对于司马迁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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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谈对于司马迁的培养并不是自从此时开始，司马迁（1982）在〈太史公

自序〉中就提到“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3293），足见司马谈对于

司马迁自小就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继承家业成为优秀的史官。司马迁（1982）

称其“年十岁则诵古文”（3293），按张大可（2005）所言，古文可释义为二，

一指先秦文字，二指《左传》、《国语》、《系本》等书（22-23）。无论何者，

司马谈是有意识地培养司马迁成为史官，而不仅是为了教育，如通晓先秦文字方能

通览古书，又或读《左传》、《国语》、《系本》等书对于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形成

有着一定的帮助。 

 司马迁（1982）自言的“耕牧河山之阳”（3293）按张大可（2005）所言，

意思乃是上承“迁生龙门”（3293），下接“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

淮”（3293），宜合而观之，否则会有断章取义之嫌（27）。为此，“耕牧河山

之阳”（3293）当作特殊的修养而解，乃是司马迁（1982）具有自觉性的锤炼。

笔者以为此句中的字义或仅是一个表象，司马迁在童年时显然是接触到民间底层的

生活，为此后来对于民生疾苦较能明白。司马谈此举恐怕是为了培养司马迁以后的

判断力而为，若是司马迁并未接触或体验过民间底层的生活，又焉能做到见微知著，

只会凡事拘泥于表象而不得其要旨，更遑论查知历史的变迁沉浮。 

 孔子因“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3299）退而作《春秋》，而司马迁

（1982）却有幸生在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其父亲临终前的遗言提到“今汉兴，海

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3295），又壶遂提到“今夫子上遇明天子，

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3299）。这些现象无不是汉代兴盛，天下

一统的征兆，也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为此司马谈在临终怀揣着千万恐慌叮嘱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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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祖上荣耀并继承先祖的家业，并完成史官的使命——修史。司马迁后来也确实

不负所托撰写《史记》，终究完成了司马谈的理想，而司马谈在临终前的这番遗言

一直是促使司马迁忍辱负重撰写《史记》的动力。 

 司马谈也提到“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

父母，此孝之大者”（3295），汉代正是以孝治天下，司马迁（1982）听了这番

话又如何不敢不从。司马谈同时将心中的理想勾勒出来，以为孔子修史之后已有四

百余年，而间中修史的大业却已旁落，故称“史记放绝”（3295）。司马谈眼见

汉代逐渐兴盛，“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3295），而自己却未能

完成心中的理想——修出一部承接孔子的史书，故而嘱托司马迁继承他的理想。司

马迁在此之上却不仅是修出一部承接孔子的史书，而是“卒述陶唐以来……自黄帝

始。”（3300）并“至太初而讫”（3321），其规模之宏大远远超过司马谈的理

想规划，也成为了中国史上几乎被所有史学家效仿的对象，若以孔子为儒者所宗，

则司马迁也是为史学家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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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司马迁的儒学思想 

《史记》中专门书写儒家的部分就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

〈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且尚有〈礼书〉、〈乐书〉此类论及儒学思想

的部分，这相对于其他诸子的比重是非常惊人的。司马迁（1982）在《史记》当

中也多处强调礼的重要性，认为“礼者禁于未然之前”（方向东，2008：127）。

由是之故，探讨司马迁儒家思想的脉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第一节、〈礼书〉的礼学思想 

 司马迁在六艺中最重《礼》、《乐》、《春秋》，余者次之，为此礼有〈礼

书〉及乐有〈乐书〉。司马迁（1982）撰写书的部分主要是为了说明八书内容的

“承敝通变”（3319），为此特别撰写〈礼书〉与〈乐书〉的原因也就显得非常

重要。司马迁（1982）在〈太史公自序〉就论及他撰写〈礼书〉与〈乐书〉的原

因，原文兹列如下：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

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3304） 

按上文所言，司马迁（1982）意图恢复三代的秩序，认为“维三代之礼，所损益

各殊务”（3304），这是从孔子所言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

礼，所损益可知也”（程树德，1990：127）引申出来的意思。司马迁显然认为礼

是能够通达王道，明悟兴衰之理的方法，乃至推至修身，孔子也对此提出了“不学

礼，无以立”（程树德，1990：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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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书〉、〈乐书〉中的内容有着大半篇幅都是源自于《荀子》当中，后人

也多为此认为〈礼书〉、〈乐书〉的内容部分乃是后人伪造，而不是出于司马迁之

手。笔者对此却赞同徐复观（2001）所言，认为司马迁在八书中首先建立〈礼

书〉、〈乐书〉，乃标示他的政治理想；而真的政治理想，必然是由针对现实政治

所作的深刻的批评而来（219）。故而，司马迁对于当时汉武帝时代刑法严苛的社

会景象而有所忧虑，进而提出礼乐以重新回复原有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天下虚耗，

人复相食”（班固，1962：1137）的情况。为此，司马迁（1982）对于礼乐的认

知与荀子相近乃是常理，为此而载入《荀子》的内容也是为了说明己身赞同荀子的

观念，就如同〈秦始皇本纪〉末端的“太史公曰”部分也是以贾谊的《过秦论》附

在其中。 

《礼记·曲礼》中将“礼”诠释为“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

也”（朱彬，1996：3）。这也正是礼的作用，尊卑上下，是非黑白，男女同异都

是由此而分，而不是似刑法一般一切皆断于法，毫无人情可言。司马迁（1982）

也正因此才在〈礼书〉的开端阐述礼的定义，以为“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

（1157），这正是司马迁对于礼仪的诠释，并以此与刑罚有了极大的区别。司马

迁对于刑罚的态度乃是抱持着认同的态度，但仍然以为礼仪优先于刑罚，这从〈乐

书〉中的内容可以窥见一二，如“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

防其奸”（1179）。 

 司马迁与荀子都以为“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

度量则争，争则乱”（1161），故而礼的作用正是在于“禁于未然之前”（方向

东，2008：127），而刑法也是必要之举，是为了“禁于已然之后” （方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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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7）。〈礼书〉、〈乐书〉若合而观之，就会发觉到司马迁撰写此二书的

目的正是在于暗喻汉武帝穷兵黯武的错误。〈礼书〉全篇的要旨只是一个“节”字，

故而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及“《礼》以节人，《乐》以发和”（3197），认为

礼的作用正是在于节制人欲，而汉武帝正是好大喜功才会年年征战，乃至于为了得

到良马而发兵攻打大宛，又或为了表扬己功而进行封禅，如此种种都是人欲所致。 

 司马迁正是为了要说明此点，而撰写了〈礼书〉与〈乐书〉，认为凡事皆但

有节制，故而才称“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

（1163）。司马迁以为人若是放纵情性，任意妄为，最终只能两者皆失，而若是

一概处之于礼仪，则能两全其美，这当中也是针对汉武帝而言。司马迁以为“礼由

人起” （1161）推展至“礼者养也”（1161），正是以为礼仪能够满足人的需求

与欲望，并且使人不会屈服于欲望，而能够节制己身。 

 司马迁（1982）对于礼的见解也可见于〈货殖列传〉当中——“仓廪实而知

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3255），此句与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程树德，1990：836）可以互相印证，两相比较，似乎会以为司马迁对于礼节的

认知是基于能够温饱穿暖，而孔子却以为“信”才是最为重要，然而孔子的“信”

乃是取信于民，故而是反求自身，其次则是要确保人民能够温饱，最后才是保卫人

民的安全。如此，孔子在政事上的先决要求也是确保人民温饱，否则徒有兵力，空

守其国。司马迁与孔子的想法颇为相近，同样以为温饱乃是首要条件，否则人民就

不知习礼。 

 司马迁还认为礼的作用也在于辨别，进而有了“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

轻重皆有称也”（1161），故而国家才会安定发展，而若是以法制定秩序，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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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执法的人怀有私心。司马迁（1982）对于礼的作用也并不局限于表面，而是深

入其中，对于礼的核心价值也深有体会，故此认为“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

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1164）。司马迁显然认知到礼的作用

正是在于敬意，故而无需坚革利兵、高城深池、严令繁刑，若是习礼则自然不会有

兵戈之祸、叛乱之忧、僭越之举。司马迁（1982）对此便举例提到纣王杀比干，

囚禁箕子，行砲格之刑，滥杀无辜，在周国军队抵达时，却“令不行乎下，不能用

其民”（1164），又岂是律法不严的原因，并以为如帝尧治天下就刑罚罕用。 

又，〈乐书〉的内容其中多是用于阐发〈礼书〉的内容，司马迁（1982）也

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撰写〈乐书〉的理由，兹列如下： 

   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

久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3305） 

按上文所述，司马迁作〈乐书〉乃是为了“比乐书以述来古”（3305），这与

“略协古今之变”而作〈礼书〉有所相似（3304）。司马迁（1982）以为乐乃是

人情所发，这在〈乐书〉当中也多次强调，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使之然也”（1179）、“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

（1179）。故而，乐能够移风易俗，洗涤人心，这正是司马迁有感汉武帝时代宗

室贵族极尽奢靡而写，认为乐就如同政，然而政是无法轻易更动，而且其中没有人

情可言。司马迁为此便在〈乐书〉将礼乐刑政并提，正是为了向人阐明礼乐的功用

几近于刑政，其中的政则可视为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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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史记》体例与司马迁崇儒说 

司马迁将《史记》分为五体，即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后世史书多据

此衍化。3后人赵翼（2011）就言：“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

纪以序帝王，世家亦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自

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3）。司马迁将〈五帝本纪〉、〈吴太

伯世家〉、〈伯夷列传〉、〈礼书〉、〈三代世表〉五者分别列于首，这当中显然

是别有用意而非随意排列。其中，后人多以为本纪并非是司马迁创建的体例，早在

西汉以前就存在本纪这类体例，刘勰（1989）就提到“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

子长继志，甄序帝绩，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

《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573）。文中的子长正是司马迁，

而刘勰以为司马迁乃是效仿《吕览》而作本纪，因《吕览》中有十二纪总揽全书大

旨。赵翼（2011）却以为“则迁之作纪，固有所本矣……是汉以前有《禹本纪》

一书，正迁之所本耳”（78）。 

无论是前者或者后者，司马迁撰写本纪乃是有所参考却是无可质疑的，而司

马迁依此论列五帝事迹，追述三代，故〈五帝本纪〉宜与〈三代世表〉结合而观，

因两者皆有相通之处，司马迁追述三代五帝，主要也是为了说明五帝三代之德，这

同时也是儒家的终极理想。4〈五帝本纪〉追述的时代是一个古朴的时代，天下是

                                                           
3
 有关《史记》体例之渊源，聂石樵认为五种体例皆有所本，非司马迁所独创。笔者以为聂说固然

有理，但司马迁这五体亦可视为司马迁所创，因为司马迁恐怕并未全然沿袭，而是有所变更，钱穆

在〈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中对此就提到《史记》乃是司马迁熔铸了各书的体裁而作。参考自

聂石樵著（2010），《司马迁论稿》，北京：中华书局，页 111-119。 
4
 有关<五帝本纪>与<三代世表>列于首的原因，张大可等人认为是黄帝“修德振兵”，统一了天下，

故开卷自黄帝起，寓意颂扬大一统，又<三代世表>表现了积德累善得天下的古朴时代。笔者以为此

说有着一定的根据，因《史记》各部分恰好都以禅让的人物，如五帝、吴太伯、伯夷居首。参考自

张大可、梁建邦著（2005）：《史记论赞与世情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页 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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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者居之，而非世代相传，由黄帝始至帝舜皆是以禅让而终，司马迁将〈五帝本

纪〉列于全书之首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司马迁（1982）为此“择其言尤雅者”

（46）而论次其文，此举也是为了向后人传达儒家中禅让的精神，并言五帝事迹

的真实。 

若以本纪与表的排序是论年代先后，而非推崇儒家所致，则〈吴太伯世家〉

列于首是另有原因，而非随意排列。按吴见思（2008）所言，“世家之体，与列

传不同……世家则于一篇之中，上下千百年，既以一国之事详载，更或他国之事互

入……此则简净。局于篇幅，不得不然也……体虽备于一国，而事通天下……列国

弑君，诸篇互见，以将天地之大变也”（26）。世家体例乃是为了述诸侯事迹，

各国之事互相穿插，正如吴见思所言，司马迁此举实乃为了简洁，却也以此说明时

代的变迁，而〈吴太伯世家〉通篇由避位让贤迨至后来弑君篡位正也说明了时代变

化，人心渐坏，礼崩乐坏，以此总揽诸侯事迹。 

〈吴太伯世家〉开篇就提及吴太伯及其弟仲雍为了避位让贤而逃去荆蛮之地，

纹身断发，以示不可用，而荆蛮之人拥立吴太伯，遂有吴国。司马迁（1982）在

文章末端就引孔子之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1475），追慕吴太伯和其弟的义行。吴太伯及其弟仲雍的事迹简短，而司马迁

仍然载入《史记》当中，又且提到作〈吴太伯世家〉的原因就是“嘉伯之让”

（3307），可见司马迁对于此段记载的重视，亦是为了表达己身对这种仁爱精神

的崇敬。若非如此，司马迁对于吴王寿梦之子季札不会在文中末端称“延陵季子之

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1475），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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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其仁心，又叹其义行，最后又称其为君子，这些言语在儒家而言已属最为崇高的

赞叹。 

季札乃是吴王寿梦最小的儿子，上有三位兄长，但以他为最贤，故吴王欲立

之。季札却坚持不肯受位，盖实行宗法制度的周代有着“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

贵不以长”（李学勤，1999：13）的惯例，其中的“适”当作“嫡”字解，故而

季札能够坚持不受位实乃难能可贵之举。季札的兄长却也堪称孝子，为全吴王寿梦

的心意，“必致国于季札而止”（司马迁，1982：1451）。这种兄友弟恭的现象

在当时充斥着君臣相攻，父子言仇的时代实属可贵，故而司马迁将〈吴太伯世家〉

列于首以表扬仁义，而孔子位列世家却未能排于第一是显而易见的，相对于吴太伯

兄弟、季札兄弟的义举，孔子尚未足以代之，何况孔子亦对吴太伯推崇备至。 

〈伯夷列传〉与〈吴太伯世家〉多有相似，其中就提到伯夷、叔齐二人让位

的义举，且司马迁（1982）也提到作〈伯夷列传〉的原因乃是“末世争利，维彼

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3312）。伯夷、叔齐二人原是孤竹君的儿子，而

伯夷为长，孤竹君却要立叔齐。迨至孤竹君逝世后，叔齐却要让位给伯夷，而伯夷

以父命不肯受，并且逃离，叔齐也同样逃去，足见二人兄弟之情的深厚。彼时，周

武王正要伐纣，而两人以君臣之义劝谏，其言虽未采纳，却也并未被杀害，最终两

人以“义不食周粟”（司马迁，1982：2123）饿死在首阳山上。两人的事迹简略，

相较于列传中其余的人毫无出彩之处，司马迁却将其列于首，可见司马迁对于儒家

精神中的兄友弟恭及让位之举的推崇。这也正符合儒家对于上古时代的遥想，如同

五帝禅让，天下一统有所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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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2000）就提及“儒家精神之所凭以拨乱而反治、转危而安者，隐之一

义，盖寓有甚深之记括焉。天下不能无无道之时，居危乱之邦，善道而隐，隐者即

所以善吾道”（265-266），故孔子盛赞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

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程树德，1990：1086）。孔子又曾言“笃信好学，守死善

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程树德，1990：539），这些都是儒家对于隐士逸民

的说明，并不以为此举有悖仁义，而伯夷、叔齐正是其中的代表，因为两人皆“不

降其志，不辱其身”（程树德，1990：1284）。 

 然而，司马迁（1982）也在〈伯夷列传〉开宗明义地提到王者大统乃是天下

重器，故“传天下若斯之难也”（2121），并且对于后人少称许由、卞随、务光

的事迹而产生了疑惑。司马迁亲自登上箕山，探寻到了许由冢，应当认为其事迹乃

是属实，却又何以事迹不传天下。这些疑问纠缠在司马迁（1982）的心中，同时

对于伯夷、叔齐二人积善洁行却最终饿死而感到疑惑，由此对天道开始产生疑问，

最终得出“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2127）

的结论。这也正合司马迁作列传的原因，即表述“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

于天下”（3319）的人物。无论如何，〈五帝本纪〉与〈吴太伯世家〉列于首的

原因都与儒家理念有关，以此推论〈伯夷列传〉列于首的原因与儒家理念有关恐怕

与司马迁的本意相离不甚远，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亦有可能。 

 〈礼书〉列于首则是另有原因，礼乃是儒学中的核心思想之一，而〈礼书〉

其后紧跟着〈乐书〉，显见这不是偶然之举，而是司马迁经过深思熟虑才如此排列。

礼乐在《史记》中并提乃是常事，如“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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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司马迁，1982：1967）、“仲尼悼礼废乐崩”（司马

迁，1982：3310）、“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

朔……兴礼乐”（司马迁，1982：2492）、“幽厉微而礼乐坏……修起礼乐”

（司马迁，1982：3115）等。礼乐乃是构成儒学精神的重要部分，故孔子才有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程树德，1990：529）之说，又言“人而不仁，如

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程树德，1990：142）。由此可见礼乐乃是相辅相

成，也是儒家所重视的部分，而司马迁（1982）将〈礼书〉列于首正是对于礼的

着重，遂有“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1157）的慨

叹，认为礼的存在乃是为了维持天下秩序，故不能轻废，为此才会特意撰写〈礼书〉

阐明礼的重要性。 

 孔子以一布衣之身却位列世家为后人所争议，然正如赵翼（2011）所言“孔

子无公侯之位，而《史记》独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干涉者，

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79）。《史记》中的世

家主要是记叙诸侯事迹的部分，而非记叙个人事迹的部分，纵然这其中夹杂有部分

记叙个人的部分，也多是显赫功臣，位极人臣，如萧何、曹参、陈平等可谓一人之

下，万人之上矣。孔子位列世家或能归咎为司马迁对孔子个人的推崇，未能全然证

明司马迁对儒学的重视，并且以此推论孔子位列世家与汉代人称素王有一定的关联，

只因司马迁（1982）表述了己身将孔子列于世家的原因是“孔子布衣，传十馀世，

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947）。5

                                                           
5
 有关孔子位列素王的原因，蒋意元认为孔子虽未“开国”，但已做到了“承家”而“世代相续”，

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诸侯王的地位。如果司马迁根据个人爱憎而对历史人物任意褒贬，《史记》就不

能称得上是实录。笔者认为此论点有着一定的研究价值，但其中论据不足以支持论点，故对其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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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却以为孔子位列世家定有司马迁崇敬儒家的缘故，因〈仲尼弟子列传〉与〈儒

林列传〉的撰写就佐证了司马迁对于儒学的重视。《史记》当中并无载入其余诸子

弟子或学术的列传，独有儒家据有此独特地位，由此就能推导出孔子位列世家不全

然是素王之称或属司马迁的突兀之举。 

司马迁的儒学思想不独反映在《史记》中的内容，同时也反映在章节排序上。

司马迁（1982）在〈孔子世家〉末端以“心乡往之”（1947）、“想见其为人”

（1947）、“适鲁……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1947）说明自身对孔子的瞻仰之

情。司马迁（1982）同样也在〈管晏列传〉提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

所忻慕焉”（2137），而晏子正是孔子所青睐的人物，并对其有“救民百姓而不

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张纯一，1935/1985：203）与“不以己

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张纯一，1935/1985：150）之赞。句中

的君子与义皆是构成儒家学说的一部分，而司马迁表露出对两人的崇敬也证明了其

对儒家的推崇。这些例证虽未能直接说明司马迁个人对儒学的看法，或只能说明司

马迁对于孔子及晏子个人品格的推崇，却能侧面说明司马迁并未排斥儒学，而是抱

持着正面同意的态度。 

〈孔子世家〉中的内容安排也可窥见司马迁（1982）对儒学的看法，如“夫

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1914）、“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1919）、“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929）等令人能够感

受到孔子个人富有魅力与信念坚定一面的话语。另外，孔子在齐鲁盟约时的智慧及

                                                                                                                                                                             
保留。参考自蒋意元（2008），<从师事董仲舒到《孔子世家》等看司马迁独特的学术思想——对

“司马迁儒家思想观”的几点微词>，《安徽文学》，2008 年第 7 期，页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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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令人看了为之一振，孔子当时在得悉齐鲁结盟一事，就提醒鲁定公君王出离国

界需要文武皆备。盟约之时，齐景公见无机可乘便欲羞辱鲁定公，前后两次奏了不

合礼制的音乐都为孔子所阻。齐景公为此大怒羞愧，最终归还此前侵占的土地给鲁

国。 

孔子一生有着三次分别困于匡、蒲、陈蔡之间的事迹，司马迁皆载入《史记》

当中。孔子初次困于匡时，起因在于匡人以为孔子是鲁国之臣阳虎，彼时弟子皆日

益恐慌，唯独孔子一人怡然不惧。其后，孔子再次因公叔氏作乱而困于蒲，最终得

赖一名弟子方能脱困。在此之前，宋国司马桓魋意图杀害孔子，孔子却以为“天生

德於予”（司马迁，1982：1921），不以为桓魋能够杀害他。孔子最后一次被困

在陈蔡之间，也是人生中最为危急的时刻，几欲饿死，弟子也多有怒气。孔子为此

召见了子路、子贡、颜回三人，分别向他们提问困于此地，沦落此境的原因，最终

只有颜回一人的回答——“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

容然后见君子”（司马迁，1982：1932）符合孔子的意愿。这些事迹中的孔子都

有着自信，并且不会轻易动摇，加之内外如一的性格，而不仅是只有表象。 

司马迁正是藉此企图还原儒家一个真面目，以此刺讥当时汉儒的鄙陋，如公

孙弘、叔孙通、主父偃等人。司马迁（1982）记叙公孙弘的事迹时，就以“每朝

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馀，

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2950）及“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

有却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

（2951）这些实含贬义的事迹揭开汉儒鄙陋的一面。司马迁（1982）藉助孔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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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让后人能够辨明真实的儒家应当是内外如一，而不是似公孙弘等人“缘饰以儒

术”（2950），表象是名君子，内里却是阴险小人。 

 若是以为司马迁记叙孔子事迹仅是为了个人的瞻仰之情，〈仲尼弟子列传〉

与〈儒林列传〉却足证司马迁不是随兴而写，而是蕴含深意。〈仲尼弟子列传〉看

似记叙孔子弟子的事迹，实际上却是〈孔子世家〉的衍生内容，补充阐述孔子生平

学说与精神，如孔子赞颜回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又评宰我不仁。这些话语中表

面上是说明颜回和宰我两人的事迹性格，但却也藉此表达孔子对于“好学”和“守

丧”的概念，辨明了儒学中的精神思想。这种表达手法固然是有赖于孔子弟子的事

迹主要载于《论语》与《孔子家语》这两种语录体，但司马迁将孔子弟子另立一传

则证明了他是别有用意，否则其余诸子的弟子应该也似孔子弟子一般另立一传。 

 〈儒林列传〉中说明儒家五经的传承派别，总结了儒家学术在秦汉时期的演

变。这种写法相对于其余诸子是显得比较特出的，如〈老子韩非列传〉中就同时载

入道家与法家人物的事迹，合为一传，司马迁乃至将其归于一源，以为两者的学术

乃是互通，并无另外再立一传阐述其学术传承演变。又，〈孟子荀卿列传〉也载入

了邹衍的事迹，将其传附之于孟子、荀子之后。钱穆（2000）对此认为西汉人极

尊邹衍，邹衍的大量著书那时全存在，司马迁推崇董仲舒，仲舒学术更接近邹衍，

却将邹衍附列于孟子，以为邹衍不如孟子，而如今看来却也是如此，亦足见司马迁

的眼光犀利（14）。司马迁的史学眼光固然独到，但他对于儒家的推崇乃是事实。 

此外，司马迁（1982）对于儒家的倾慕不独在文中表露出，同时也多以儒家

思想作为评判人物的标准，如万石君、卫绾、张欧则言“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

（2773），李广则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878），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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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释之、冯唐则言“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2761），这

些赞誉都是作为君子的标准。虽然司马迁（1982）不全然以儒家的标准衡量所有

的人物事迹，但司马迁的目的原为“成一家之言”（班固，1962：2735），而非

成儒家之言，又且司马迁会以儒家的标准衡量部分的人物事迹，亦足证明司马迁对

儒家的倾慕，否则《史记》当中不应该有着除道家外，其余诸子学术并未做为衡量

标准的现象。 

司马迁（1982）另有提到他著述《史记》是为了尽孝道，司马谈在临终前叮

嘱司马迁：“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

孝之大者。”（3295）这也正是儒学中孝道的精神所在。姑且不论这段临终遗言

的真假，司马迁将这段遗言置入〈太史公自序〉当中显然是为了说明己身著史的动

机与用意，同时也证明了儒学对司马迁的深远影响。〈孔子世家〉中的对话问答也

主要环绕着“政”这个问题而谈，如齐景公问政、叶公问政、鲁哀公问政等，另尚

有部分侧面说明孔子个人对“政”的看法。这些内容不独说明孔子个人对“政”的

看法，却也能侧面表达出司马迁个人对“政”看法。司马迁个人对于儒家的治理方

法是抱持着赞同的态度，这有别于他对其他诸子思想的看法，尤其是他对法家思想

的看法，兹不赘述，下章再叙。 

 

 

 

 

 



34 
 

第四章、司马迁的法治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治国的理念有着独特的见解，要而言之，司马迁的

治国理念可归于“礼”与“法”，两者或者并重，或者先后。若属并重，则司马迁

的思想当是自成一家，在记述中无任何偏好。若有先后，司马迁当是一褒一贬，因

两家学说殊异。如此，司马迁体现在《史记》中的法治思想需要厘清其中的脉络与

先后关系，而从《史记》中的法家事迹与评价最能窥见司马迁的法治思想。《史记》

当中所载的法家人物众多，主要有管仲、商鞅、申不害、慎到、商鞅、韩非、李斯、

晁错等人。此处主要论及管仲、商鞅、李斯三人的事迹，因为三人中管仲、商鞅、

李斯对于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当时的国家局势，如管仲相齐则国称霸，

商鞅变法而秦渐强，而李斯辅秦至一统天下。 

 

第一节、《史记》中的法家 

司马迁书写法家人物多会稍微贬之，这与儒家人物有着迥异的分别。这当中

司马迁的贬斥之言多是针对法家人物的性格而论，而非否定其人功绩。司马迁

（1982）评价商鞅是“其天资刻薄人也……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

矣”（2237），李斯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2563），韩非子是“其极惨礉

少恩”（2156），晁错是“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

（2748），则显见司马迁对于法家人物的态度。 

然而，司马迁（1982）立定列传的原因本就是为了表述“扶义俶傥，不令己

失时，立功名于天下”（3319）的人物，而非赞同其人性格、学说、作为，故不

能以此认为司马迁的贬词仅是针对其人而论。这些评价看似针对其人而言，但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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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司马迁（1982）论及秦朝行法的评价——“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

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238）则可知司马迁非独针

对法家人物而贬，而是对于法家学说有所排斥。 

又，蒙恬所得的评价一直有着争议，按理蒙恬位处领兵之将，不应当对朝廷

之政多有干涉，而是恪守本分镇守疆边。以此而论，司马迁的评价则显得未免过于

苛刻，但若司马迁不是针对蒙恬的职分而论，而是针对蒙恬为法苛刻而论则能够理

解了。司马迁（1982）以“轻百姓力”（2570），“阿意兴功”（2570），又

“不以此时彊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2570）评价蒙恬此

人。这些言辞无不是以儒家的立场评论，而蒙恬所为也与法家相近，正是司马迁一

贯反对的做法。此外，司马迁（1982）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也提及： 

 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

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

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

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2946） 

司马迁（1982）引苏建的言语置于“太史公曰”的部分，显见他是认同苏建的意

思，否则就不会在句尾有着“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2946）这等有着不

以为然意思的文辞。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为将者的要求并不仅限于能守善战，而是需要做到任

贤为用，而不是为了保全自身而不荐贤。蒙恬在思想主张上和职责立场上的认知都

与司马迁的立场有别，故所给评价则未免苛刻。文中的荐贤主张与司马迁在《报任

少卿书》中有着极大的差异，他在信中自认身残之后“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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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岩穴之士”（班固，1962：2727）。由此也可得知腐刑对于司马迁有着何等大

的打击，以至于终生不再言荐贤之事，若是如此，司马迁又如何会有倾向法家学说

的可能性，乃至于另立〈酷吏列传〉以言明执法严密的弊病。 

 司马迁论及管仲时，其事迹并不多见于列传，反是多见于〈齐太公世家〉，

这与合传的晏子相类。〈齐太公世家〉中管仲的事迹多是言及管仲劝谏之言，对于

管仲功绩、学说等并未言及，故此不赘论。司马迁（1982）在〈管晏列传〉中开

端就提鲍叔与管仲二人的事迹，言及管仲贫困幽居之时，鲍叔终不以为管仲贪婪、

愚笨、不肖、怯懦、无耻，故管仲才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2132）

的慨叹。司马迁以此推进说明管仲相齐之时，所提倡的学说正是“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

民心”（2132），由此变法治国，才会有齐国称霸的美谈。司马迁（1982）对于

管仲并未有任何贬斥之言，这在〈管晏列传〉与〈齐太公世家〉中皆是如此，仅略

论“管仲富拟于公室，又三归、反坫”（2134），可见司马迁对于管仲的推崇。 

 司马迁评议管仲此人时提到“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

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2136），似乎以为管仲被孔子所

轻是不能辅佐齐桓公称王代周。然而，司马迁（1982）在文中提到管仲实行新政

时“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2132），这与

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对秦朝“法后王”（686）的评价——“以其近己而俗变

相类，议卑而易行也”（686）有着相似之处。由此推论，司马迁显然认为管仲为

孔子所轻的原因是儒法两家治理理念上的区别，而不仅是管仲个人的问题。 

http://baike.baidu.com/view/3732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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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的事迹多是载于〈商君列传〉当中，而〈秦本纪〉当中仅略述其事，且

与列传内容多有重复，故此仅就〈商君列传〉而论其行事。司马迁在描绘商鞅此人

时，先后以两段事迹说明商鞅实有大才。商鞅在魏国时，跟随魏相公叔座，而后公

叔座病危，魏惠王前来探访并问以国策，公叔座趁机举荐商鞅，认为商鞅虽然年少，

却有奇才，能以举国付托给他。奈何，魏惠王以为公叔座病危糊涂而未采纳，公叔

座以不用则当杀之，以此叮咛魏惠王。公叔座而后却又召见商鞅，告知他此事并嘱

他赶快逃离，商鞅却以为魏惠王既不用其言，则必不用其策，后来事情果如商鞅所

料。 

 这段事迹当中的商鞅对于人心的掌握几乎是极为可怕的而又准确的，乃至于

后来商鞅面见秦孝公时，前后三次以帝道、王道、霸道献策，以此诱利秦孝公，最

终秦孝公在献策霸道时果然听得津津有味。商鞅在此中睿智的形象与后来惶惶而逃

的形象正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人读此列传时，就有种法家学说于人于己实有所

害，这也正是司马迁所要传达的信息。司马迁（1982）在其后以“鞅欲变法，恐

天下议己”（2229）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2231）勾勒出商鞅此人

做事皆以己利为主，如儒家则多是反顾自身，故而才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程书德，1990：428）的说法，以此取信于民，而不是商鞅这般做法。 

 秦国变法初期，多有非议法令的人，商鞅却以此而将这些人迁徒至边城，而

后无人再敢非议，同时商鞅为了法令实行能够确实落实，而在太子犯法后，认为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司马迁，1983：

2231）。商鞅此举固然令秦国强盛，为后来统一天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却也

是取死之道，商鞅后来攻打魏国，同样也是为了战果而诱骗魏国的将军，至使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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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败，而魏惠王为此而有“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司马迁，1983：2233）

的悔恨。所有的一切看似都按照商鞅的想法进行，秦国的国力蒸蒸日上，而商鞅也

位高权重，因“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司马迁，1983：2233）。 

 殊不知，商鞅这些看似令他成功的功绩，最终也是导致他身死的因素。司马

迁（1982）为此便载入了商鞅与赵良之间的对话，赵良以“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2235）与“恃德者昌，恃力者亡”（2235）劝谏商鞅应当“劝秦王显岩穴之士，

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2235）然而商鞅最终还是没

有接受赵良的劝谏，于是事态也就转折而下，秦孝公不久后逝世，而太子继位。公

子虔等人也就趁此诬告商鞅想要造反，商鞅被迫逃亡，但终究还是难逃一死。 

 司马迁（1982）也载入了商鞅逃亡途中的事迹，以此警示后人，商鞅逃亡至

关下时，欲要寄宿，却被要求验证身份，因变法后若收留身份不明的人则需要同罚，

商鞅为此就叹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2236-2237）。商鞅逃至魏国后，

则因魏国将军被诱杀一事而驱逐他，至其他国家却又因魏国人民以“商君，秦之贼。

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司马迁，1982：2237）的理由驱逐，被迫折返回

国。司马迁（1982）在撰写商鞅的事迹时，层层推进，由盛而衰，只为说明商鞅

“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2237），实乃咎由自取。 

 司马迁（1982）书写〈李斯列传〉的手法与〈商君列传〉有着相似之处，两

者都是由盛而衰，而且死因最后都是归因于其本人的过失。司马迁评商鞅与李斯二

人，一者以“其天资刻薄人也” （2237），一者以“阿顺苟合”（2563），两者

皆是具贬义。司马迁在〈李斯列传〉的开端就提到李斯此人观鼠而有志，之后拜师

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后来入秦游说秦王。司马迁（1982）在此将李斯辞行的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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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其中——“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

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2539-2540）两相对照，司马迁显然暗喻李斯此人宛如鼠辈，终究不能成大事，

如鼠一般耽于安乐，且又为利所趋，李斯在此后的遭遇却也是如此。 

 李斯在面见秦王后，成功游说秦王并得到重用，也由此开始了秦国一统天下

的大计，或派谋士游说贿赂，或遣刺客刺杀，或离间君臣关系，或出兵攻伐。然而，

秦国却在不久后因间谍一事而对外来的谋臣良将有了争议，并有了“诸侯人来事秦

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司马迁，1982：2541）的说法。李

斯为此就上书辩驳，认为“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

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至今治彊。惠王用

张仪之计……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使秦成帝业”（司马迁，1982：2541-

2542），并痛陈逐客的利弊，认为秦国要一统天下则必然不能行逐客之计，否则

就是“藉寇兵而赍盗粮”（司马迁，1982：2545）。 

 秦王在这番劝谏之下果然废除了逐客之令，之后用其计谋而乃一统天下，而

李斯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对于分封诸侯有着争

议，认为分封诸侯能够预防将来王室衰微而无力除乱，而李斯在这其中又扮演了关

键的作用，李斯却以为私学乃是乱之根源，故而应该尽除，而“若有欲学者，以吏

为师”（司马迁，1982：2546）。李斯的这两次劝谏与言辞对于秦朝有着极大的

影响，尤以后者为最，故而司马迁（1982）在这当中称“斯皆有力焉”（2547），

正是肯定李斯功绩的证明。李斯在位极人臣之后，却发出“物极而衰，吾未知所税

驾也”（司马迁，1982：2547）的感慨，李斯的人生也由此极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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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后来在沙丘病死，赵高却趁机先是说服随行的公子胡亥，欲要除掉秦

始皇立定的继承人公子扶苏，代而为皇。赵高成功说服公子胡亥后，又转而说服李

斯，李斯初时并坚决辞却赵高的献策，认为“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

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司马迁，

1982：2550），并言“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司马迁，1982：2550）。李

斯在此时的态度坚决，并以忠臣自喻，但之后的表现却是令人失望不已。李斯在此

之后却被赵高以听其言，则世代封侯，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所说服。司马迁在此正是

想要传达出李斯此人犹如鼠辈，为利所趋，终不能自己，无怪乎后人林伯桐评李斯

“外似刚愎，内实犹疑”（转引韩兆奇，2004：4694），正是切中要害。 

 胡亥继位之后为赵高谗言所惑，致使屠戮宗室，杀害蒙恬，并且严法刻刑，

使到“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司马迁，1982：2553），造成后来天下各地

乱起，李斯便欲上谏，无奈胡亥不听其言并责问李斯。李斯在胡亥责问之后，适逢

李斯儿子所守的地方有人叛乱，一直无法平定，为此“使者覆案三川相属，诮让斯

居三公位”（司马迁，1982：2554）。李斯为此大恐，为求自保而附和胡亥的责

问之语，上〈督责书〉，其中就以为“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

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司

马迁，1982：2556）。胡亥后来奉行此说，造成刑罚过严，之后又听信赵高谗言，

而造成事务皆决断于赵高。 

 李斯也在此后逐渐在赵高的谗言下为胡亥所不喜，并且想要除掉李斯，后来

李斯因谋反的罪状而被捕，最终身死家亡。司马迁（1982）撰写李斯之死从观鼠

而有志，迨至“吾未知所税驾也”（2547）的感慨，后来又为赵高之言所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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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亥要杀害他前，仍然自以为忠臣，这些种种都是对李斯此人的讥刺，认为“斯知

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2563），实也暗喻李斯熟悉儒家的礼治、

仁政却倡议法家学说，以法治国，严法刻刑正是最终身败而诛的原因。 

  

第二节、礼治与法治 

 司马迁（1982）撰写《史记》时，对于刑法提出最为鲜明的一段话就是“法

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3131），这也正是司马迁对于法治的奠基

思想。司马迁（1982）在《史记》中并未全然否定秦朝以法治国的理念，乃至多

处为秦朝平反，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686）与“秦起襄

公……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759）。司马迁并未否定秦朝

以法治国的理念，这与司马迁本身著书的立场有关，司马迁提到他著书的目的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1962：2735）。司马迁

（1982）在此中表露出了他要以史学家的身份“通古今之变”（班固，1962：

2735），“见盛观衰”（3319）而作史，而不仅是刻板地记录下历史片段。由此

推论，司马迁为秦朝的灭亡平反并不是认同法家治国的思想，而是出于一个史学家

的立场与责任。 

法家治国的思想着重于“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蒋礼鸿，1986：82）与“时

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王先慎，1998：445）。这与儒家的治国理念有着截

然不同的分别，儒家主张“仁政”与“礼制”，讲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程树德，1990：197）。这些差异也体现在司马迁在《史记》对于人物事迹的评

价，如前所述，司马迁对于法家人物的评语几乎都是负面居多，足见司马迁对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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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物的不喜，至少司马迁对于行法严苛的人尤为痛恨，而撰写出〈酷吏列传〉。

司马迁（1982）对于法家的不喜或许可以从他崇儒的倾向得到佐证，如司马迁在

《史记》当中撰写了〈礼书〉、〈乐书〉，其中就论及司马迁的治国理念——“故

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

同民心而出治道也”（1179）。 

司马迁在此并未否定法令的作用，但认为“礼者禁于未然之前，而法者禁于

已然之后”（方向东，2008：127），故而应当以礼为主，刑为辅；乐为主，政为

辅。司马迁在〈乐书〉将礼乐刑政并举，正是为了说明礼乐刑政的作用与先后，其

中的“政”可视为政令、法令，故而礼乐刑法则都备具在司马迁的治国理念当中。

司马迁作为一个撰史者，自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

1962：2735），对于国家兴衰必然有着自身的见解，尤其是在他游历之后，遍观

天下更是有着深刻的体会，故此司马迁不会浅薄地全然否定刑法的重要性，纵然他

遭到腐刑是刑法大盛的原因之一。 

司马迁撰写管仲时，对于管仲变法的细节并未详徐，仅在〈齐太公世家〉中

略提。司马迁载入的变法主要有二，一者是改革军制，实行兵民合一，一者则是通

鱼盐之利，设立轻重九府。这两者对于齐国后来称霸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后来其余

诸侯国也多有效仿。管仲改革军制，司马迁（1982）称此为“连五家之兵”

（1487），是以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的制度划分

军队，这也为齐国后来多次的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因为五家世代同居，则利害祸

福相连，军力由此大盛。其次，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这也为齐国

的经济奠定下良好基础，故而司马迁（1982）称“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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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以齐富彊至于威、宣也”

（3255），可见司马迁对于变法的推崇，故而司马迁对于法治并非全然抵触。 

司马迁撰写商鞅的事迹时就提到变法的细节，其中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6

商鞅第一次变法主要是针对三项而行，其一是编制户籍，实行什伍连坐，其二是奖

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其三是重农抑商，发展生产（聂白樵，2010：199-

200）。这三者对于后来第二次的变法有着极大的作用，前两者做到了律法上的真

正平等，同时让国民有着足够的动力努力，并且杜绝了人民私斗犯法，削弱国力，

最后一条则令秦国国力强盛。整体而言，商鞅的初次变法都是针对秦国的未来而设

计。 

商鞅变法的第一项主要是“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

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司马迁，1982：2230）。这项变法对

于秦国治理上相对以前容易，无需耗费太多精力在管理，因为刑赏皆重，则人民不

敢轻易抵触法令，秦国也就能够集中精力在军事上。第二项变法则是“有军功者，

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司马迁，1982：2230）。

商鞅将官爵的升迁与军功的大小相连，同时私人斗殴则按情节轻重论处，又将宗室

贵族剔除，则达到人人平等。这项变法令秦国军队在此后勇悍异常，各国军队皆闻

风丧胆。 

                                                           
6
 变法分期乃是按照聂白樵所分，聂白樵将商鞅变法分为两次，第一次主要是瓦解秦国的贵族的权

势，第二次则是给秦国政治、经济、军事带来了大发展，使秦国强大起来。参考自聂白樵（2010），

《司马迁论稿》，北京：中华书局，页 199-201。 



44 
 

第三项变法则是“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僇力本业，耕织致粟

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司马迁，1982：2230）。商

鞅将国家利益与人民自身的利益挂钩，以努力耕种、织布，生产较多者能够赎回其

身，反之则需要连同妻子儿女收入官府为奴婢，同时又确立对于分家有利的政策。

这些种种对于秦国的经济有着良好的刺激，同时也是支撑着秦国后来能够接连不断

战争的关键因素。商鞅所实行的变法对秦国极其有利，司马迁（1982）对此也记

述到“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

私斗，乡邑大治”（2231），可见商鞅变法的行之有效。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还是针对三项而行，但更为深化，其一是设置郡县，

其二是开辟阡陌封疆，其三是营建冀阙、宫室、迁都咸阳（聂白樵，2010：200-

201）。商鞅的第一项变法是“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司马

迁，1982：3232），商鞅将秦国的行政区分为三十一县，将所有乡邑集中在这些

县当中，并任命令、丞等官吏管理。这项变法不但简化了秦国的行政制度，能够达

到令出民行，同时也易于守备，使得秦国领土后来几乎鲜少被侵占。第二项变法则

是“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司马迁，1982：3232），

商鞅废除了旧有的疆界，承认土地的私有权，并按田亩征收赋税，同时也统一秦国

所有的衡量标准。这项措施为秦国的经济能够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不会被旧

有的经济与制度束缚。 

商鞅的第三项变法则是“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司马迁，

1982：3232），将秦国的都城迁移至咸阳，筑建宫室。这项变法为秦国后来东征

做好准备，同时君权也得以加强，因为旧有的贵族势力几乎都集中在原有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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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变法也就到此为止，然而秦国的国力也由此逐渐超越六国，进而一统天下。

聂白樵认为司马迁在思想上是反对法治的，但笔者以为司马迁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承

认法治的重要性，但并非认为法治乃是优先或凌驾于其余的治国理念。司马迁

（1982）主要是认为礼治应当优先于法治，法治的弊病正是在于人皆有私心，如

〈酷吏列传〉中的人物，司马迁就评价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

赵禹时据法守正……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秏废。九卿碌碌奉其官，

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

戒……虽惨酷，斯称其位矣”（3153）。 

如上文所述，文中的“伉直”（3153）、“据法守正”（3153）、“其廉者

足以为仪表”（3153）、“斯称其位矣”（3153）等词都说明司马迁（1982）对

于酷吏并非是全然厌恶的，而仅是针对“其污者足以为戒”（3153）的酷吏而论。

司马迁（1982）对于〈酷吏列传〉中的人物并非全然是贬词，如撰写郅都时就称

“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3133），

又且认为酷吏当中的廉洁者虽然惨酷却仍然“斯称其位矣”（3153）。如此，若

是以为司马迁全然反对法治是个错误的想法，而且司马迁将郅都这类大公无私的人

置于〈酷吏列传〉之首，未尝没有藉郅都阐明为法当要大公无私，而后人多不知法

治之理，夹杂私心在其中，才会有行法之弊。司马迁（1982）撰写商鞅的事迹时，

固然贬斥其人，却也认同其功绩，并以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686），故此不能以此认为司马迁反对法治。 

李斯对于秦国主要的贡献，要而言之就是“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

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收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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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

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外攘四夷”（司马迁，1982：2546-2547）。李

斯与商鞅相同，两者皆是以强国弱民的思想治国，故而李斯才会倡议废除私学，并

且以吏为师，惟有如此，君权的统治方能稳定。李斯对于秦朝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废

除分封制，并实行郡县制，固然郡县制并非李斯所创，但在此之前并未有任何一个

一统天下的朝代实行这个制度，而秦朝正是先行者。李斯的倡议，无论是前者抑或

后者，在长远而言，对于秦朝的统治是有着极大的裨益。 

私学的盛行对于当时正好统一天下的秦朝有着益处，盖六国贵族与子民对于

秦国并无太多的好感，故而后来才会有“王迹之兴，起於闾巷”（司马迁，1982：

760）。这当中固然是有着秦法严苛的原因，但却也有思想立场上问题的存在，这

与后来清朝入主中原，而明人多有反抗类似，因秦国一直被认为是戎翟之国，故而

司马迁（1982）才会称“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685）。郡县制则

杜绝了秦朝会有诸侯之乱的可能性，这从汉代历史就正好可以了解分封诸侯的弊病，

而李斯在当时未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提出这项政策实乃高明。李斯倡议

的其余政策也在历史的长河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司马迁对此也并未作出否认，而多

是针对其人而论。如上所述，司马迁对于“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

（2563）显然是怀抱着极大的不满，这亦可作为司马迁认为礼治优先于法治的佐

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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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司马迁对于礼治与法治的见解是源于儒家，荀子就有“国者，天下之大器也，

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故道

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

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王先谦，1988：207-208）的见解，司马迁的〈礼书〉与〈乐书〉也大多本于

《荀子》。荀子主张的王道就如同礼治，而司马迁（1982）也提到“维三代之

礼……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作〈礼书〉第一”（3304）。荀子主张的霸道

就如同法治，故而司马迁对于法治并未否定。若是以为司马迁对于礼治与法治的见

解是源于荀子也确无可疑之处，故而司马迁对于礼法同施的主张是能够理解的。 

此外，司马迁对于礼法同施的见解与当时儒家法家化的倾向或许有着一定的

关联，司马迁对于尊卑上下以法令维持也抱持着模糊的态度。7司马谈就以为“法

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司马迁，1982：3289），又

认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司马

迁，1982：3291），末后又肯定法家“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

家弗能改也”（司马迁，1982：3291），同时又以为“夫儒者……若夫列君臣父

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些言辞当中隐约可见汉人对于法

家与儒家的态度，司马谈显然以为儒家与法家是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至少在效

                                                           
7
 余英时认为儒家在汉朝逐渐出现法家化的倾向，但所谓“儒家的法家化”并不是单纯指儒家日益

肯定刑法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只是汉初儒家发展的一种特殊的方面，而不是全部，其中尤

为特出者就是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从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法

家的“尊君卑臣”论。参考自余英时（1976），〈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历史与思想》（页

1-46），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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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上是相同的。司马迁显然也继承了司马谈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故而才会有着礼法

同施的思想。 

自秦灭以后，汉代之天下，初始以不扰民，休息养生为主，故才会有“故惠

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

衣食滋殖”（司马迁，1982：412）的美言。迄至汉武帝的时代，刑法大行于天下，

连年征战，致使后来出现“天下虚耗，人复相食”（班固，1962：1137）的情况。

这或许也是司马迁何以将礼治置于法治之首，同时秦朝灭亡的原因正是在于严法刻

刑，重刑轻赏，而汉武帝的时代隐约有着同样的情况出现，故而司马迁在《史记》

中对于法家人物的评价多是负面居多与此可能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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